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海洋局 

关于发布《海洋工程环境保护税申报征收办法》的公告 

现将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海洋局制定的《海洋工程环境保护税申报征收办法》予以发布，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请遵照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海洋局 

  2017 年 12 月 27 日 

  海洋工程环境保护税申报征收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海洋工程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以下简称《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从事海洋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生产等作业活动，并向海

洋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称纳税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应税污染物，是指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和固体废物。纳税人排放应

税污染物，按照下列方法计征环境保护税： 

  （一）大气污染物。对向海洋环境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按照每一排放口或者没有排放口

的应税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排序后的前三项污染物计征。 

  （二）水污染物。对向海洋水体排放生产污水和机舱污水、钻井泥浆（包括水基泥浆和

无毒复合泥浆，下同）和钻屑及生活污水的，按照应税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计

征。其中，生产污水和机舱污水，按照生产污水和机舱污水中石油类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

染当量数计征；钻井泥浆和钻屑按照泥浆和钻屑中石油类、总镉、总汞的污染物排放量折合

的污染当量数计征；生活污水按照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CODcr）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

数计征。 

  （三）固体废物。对向海洋水体排放生活垃圾的，按照排放量计征。 

  第四条 海洋工程环境保护税的具体适用税额按照负责征收环境保护税的海洋石油税务

（收）管理分局所在地适用的税额标准执行。 

  生活垃圾按照环境保护税法“其他固体废物”税额标准执行。 



  第五条 海洋工程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一）应税大气污染物的应纳税额为污染当量数乘以具体适用税额。 

  （二）应税水污染物的应纳税额为污染当量数乘以具体适用税额。 

  （三）应税固体废物的应纳税额为固体废物排放量乘以具体适用税额。 

  第六条 海洋工程环境保护税由纳税人所属海洋石油税务（收）管理分局负责征收。纳税

人同属两个海洋石油税务（收）管理分局管理的，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征收机关。 

  第七条 海洋工程环境保护税实行按月计算，按季申报缴纳。纳税人应当自季度终了之日

起 15 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缴纳。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15

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第八条 纳税人应根据排污许可有关规定，向税务机关如实填报纳税人及排放应税污染物

的基本信息。纳税人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及时到税务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纳税人应当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有关规定，妥善保存应税污染物的监测资料以及税务机关

要求留存备查的其他涉税资料。 

  第九条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税务机关应当建立涉税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纳税人的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数据、污染物样品检测校验结

果、处理处罚等海洋工程环境保护涉税信息，定期交送税务机关。 

  税务机关应当将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数据、异常申报情况等环境保护税涉税信息，定期交

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条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污染物监测规范，加强应税污染物排放的监

测管理。 

  第十一条 纳税人应当使用符合国家环境监测、计量认证规定和技术规范的污染物流量自

动监控仪器对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排放进行计量，其计量数据作为应税污染物排放数量

的依据。 

  纳税人对生活垃圾排放量应当建立台账管理，留存备查。 

  第十二条 从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生产的纳税人，应当按规定对生产污水和机舱污水的含

油量进行检测，并使用化学需氧量（CODcr）自动检测仪对生活污水的化学需氧量

（CODcr）进行检测。其检测值作为计算应税污染物排放量的依据。 



  第十三条 纳税人应当留取钻井泥浆和钻屑的排放样品，按规定定期进行污染物含量检

测，其检测值作为计算应税污染物排放量的依据。 

  第十四条 纳税人运回陆域处理的海洋工程应税污染物，应当按照《环境保护税法》及其

相关规定，向污染物排放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海洋工程排污费

征收标准实施办法〉的通知》（国海环字〔2003〕214 号）同时废止。 

 


